附件8

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
（动画奖）评奖实施细则
 
第一条  本实施细则依照《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关于开展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活动的通知》等相关要求制定。
第二条  本实施细则所称动画，系指由省内广播电视播出机构、持有《广播电视节目经营许可证》的机构创作的公开播映的动画作品。参评动画片须为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作品，时间以审查获准发行时间为准。
第三条  评选标准和要求：
参评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动画奖）的动画片应坚持思想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有机统一，能充分代表我省国产动画发展水平。符合以下条件的，将予以优先考虑：
（一）社会效益好。有明确的目标观众定位，对不同受众群体采取区别化创作，弘扬主旋律，传递正能量，积极开展价值引导，妥善控制暴力内容、杜绝危险情节，为未成年人做出正确示范引导，获得未成年人喜爱和家长认可。
（二）经济效益佳。积极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和品牌运营模式，在推广营销、市场培育、资本运作、衍生产品经营方面取得显著成绩，收视率、点击量、播出频次等有良好表现，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。
（三）原始创新强。在创意理念、艺术手法、题材开拓、表现手段上具有创造性，体现国产动画领域最新成果和较高水准。
（四）传播范围广。积极适应媒体融合趋势，在生产创作营销各环节注重运用互联网思维，具有明显全媒体传播特征，在各类媒体传播上取得良好效果。
（五）技术应用新。做到内容与技术相互支撑，积极利用云计算、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前期调研、挖掘受众需求、进行市场营销。充分运用最新技术成果，增强国产动画片表现力、吸引力、感染力。
（六）海外影响大。在“文化走出去”上效果显著，海外市场取得良好销售表现，在海外观众中引起良好反响，在国际重要动画节展中获得专业奖项。
第四条 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动画奖）的申报办法为：
（一）参评单位须按照要求认真、完整填写《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动画奖）申报表》，报所在地文化广电旅游局或省直主管部门初审。推荐材料一律使用A4纸打印，并附电子版（刻录光盘），同时报送完整剧集视频文件（每集压缩为一个MP4或WMV格式视频文件，分辨率高于720P），资料各一式五份，以及其他可以体现作品传播效果的材料，如收视率、点击率证明，国内外播出和销售情况、媒体报道材料等。
（二）省广电总台、各设区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对申报单位进行初审后，统一向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动画奖）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推荐报送。
（三）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动画奖）评审委员会办公室依据参评条件，对所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核，确认合格后提交评审委员会评审。
第四条 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动画奖）设正式奖5个，提名奖5个。
第五条  省局聘请有关方面专家、管理人员组成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动画奖）评审委员会，负责动画奖的评审工作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广播电视局宣传处，具体组织实施动画奖的评审工作。
第六条  评审结果报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公示，并公布获奖名单，在全省通报表彰，颁发奖牌证书。
第七条  本实施细则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动画奖）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







